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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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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

内乡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： 

本投标人现参与贵单位组织的内乡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内乡县 2025年产油

大县项目（项目编号：内乡政采公开-2026-8）的采购活动。依据招标文件相关

规定，现郑重承诺：我方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 

以上承诺信息如有虚假或隐瞒，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并不再寻求任何

旨在减轻或免除法律责任的辩解。 

特此承诺！ 

 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日期： 2026 年 3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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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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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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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 

（1）审计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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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财务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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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投标人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

书面声明（加盖单位公章） 

钱瑛代表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

明如下：  

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，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

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  

特此声明。  

 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日期： 2026 年 3 月 6 日 

 

 
  


